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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编
号：CCB2016003-NB，日期为2016年3月23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4-87172523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1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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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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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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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支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向往船舶
租赁有限公司

宁波和美东方
数字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宁波亿家日用
品制造有限公
司

慈溪市乾联建
材有限公司

宁波昊达电子
有限公司

宁波帅康灯具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斯隆灯具
有限公司

余姚市顺和物
资有限公司

宁波胜捷安全
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余姚市胜丰工
贸发展有限公
司

余姚市舜捷设
备安装有限公
司

余姚市现代建
材有限公司

宁波凯一精工
机械有限公司

宁海县组合机
床厂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12月31日）

本金金额（元）

69998950.00

14866500.00

10000000.00

9500000.00

20000000.00

80000000.00

40000000.00

78800000.00

28676652.00

30000000.00

15000000.00

14395736.73

18259103.00

11000000.00

欠息金额（元）

7815760.49

828097.79

609859.15

52909.42

1209477.90

2276622.93

1898746.11

632122.45

111003.00

0.00

377355.71

305484.52

672562.91

401508.23

借款合同编号

2014-1349-Y001

2013-1349-Y053

2014-1349-Y003

2014-1349-Y005

2014-1349-Y006

2014-1349-Y007

2014-1349-Y010

2014-1349-Y011

2014-1349-Y012

2014-1349-Y013

2014-1349-Y014

2015-1230-L001

2015-承-L003

2014-1230-L009

2015-1349-L001

2015-1349-L002

2014-44-29

建甬余贷（2014）
40-62号

2015（流贷）-240-019

2015（流贷）-240-020

2015（流贷）-240-021

2015（流贷）-240-022

2015（流贷）-240-023

建甬余贷（2014）
40-56号

建甬余贷（2014）
40-57号

建甬余贷（2014）
40-61号

2015（流贷）-240-024

建甬余贷2015-41-42

建甬余贷2015-41-43

建甬余贷2015-41-44

建甬余贷2015-41-45

建甬余贷2015-41-54

建甬余贷2015-41-70

建甬余贷2015-41-83

建甬余贷
（2015）-GSYWB-01

2015-CJ-023

2015-CJ-027

2015-CJ-033-034

建甬余贷2014-CD-
成长之路-013

建甬余贷（2014）成长
之路-SLC-28

建甬余贷（2014）成长
之路-SLC-29

建甬余贷（2014）成长
之路-SLC-49

建甬余贷（2014）成长
之路-SLC-50

小2014-123010-147

小2014-123010-146

小2014-123010-148

担保人(担保+抵押）

舟山向往石桥采砂装运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同力担保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宁波
同力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唐国峰、
唐锡国、徐亚娣、蒋德训、王秋霞

慈溪市巨龙混凝土有限公司、宁波和美
东方数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高漂红、孙
人杰

宁波美和日用品有限公司、高漂红

慈溪市巨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沈乾根、宁
波市镇海环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杨国良、崔丁尹、宁波劦奔电气有限公司

陈利青、施小央、宁波帅康灯具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新纶化纤有限公司、陈利青、施小央

俞娥芬、严建明、严春锋、余姚市顺和物
资有限公司

王吉新、王雅珠、王志法、余姚市万胜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琴珠、韩金树、王志法、余姚市万胜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志法、王琴珠、韩金树、余姚市万胜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余姚市正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杨冠宇、
章雪梅、孙宁

陈安常、尤梅琴、宁波凯一精工机械有限
公司

陈安常、尤梅琴、宁波凯一精工机械有限
公司

序
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杭州湾新
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支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可人复合
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茂宁进出
口有限公司

慈溪市宜美佳
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格林纺织
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天骄不
锈钢管材有限
公司

宁波月月鑫国
际贸易有限公
司

慈溪市世茂化
纤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12月31日）

本金金额（元）

70000000.00

9759813.25

24932402.78

179783355.03

90501518.19

94412555.87

49941198.16

欠息金额（元）

9742860.13

214085.46

896935.25

17034626.66

1677919.40

462572.49

731727.36

借款合同编号

123010-13013

123010-13015

123010-13019

123010-13020

123010-13016

123010-13021

2014甬二商流字第72
号

2015甬北商流字第38
号

1230-2014-10-87

1230-2014-10-88

1230-2015-23

1230-2015-24

2015-03

2015-04

123010-2014-08-01

123010-2014-08-19

123010-2014-08-20

123010-2014-08-21

123010-2014-08-40

123010-2014-08-41

123010-2014-08-43

123010-2014-08-44

123010-2014-08-45

123010-2014-08-46

123010-2014-08-47

123010-2014-08-48

123010-2014-08-49

123010-2014-08-52

123010-2014-08-54

123010-2014-08-55

123010-2014-08-56

123010-2014-08-64

2014MY001

1230-2015-01-148

2015-04

2015-01-62

1230-2015-01-92

2015-03

1230-2015-01-66

2015-02

1230-2015-01-34

1230-2014-01-185

1230-2014-01-183

2015-13

2015-12

2015-11

2015MY012

2015-10

2015-09

2015-08

2015-07

2014MY016

1230-2015-09-104

2015-09-02

1230-2015-09-204

1230-2015-09-103

1230-2015-09-101

2015-09-01

1230-2014-09-101

担保人(担保+抵押）

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宁波金源复合
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大家旺实业有限公
司、宁海大家旺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茂宁制衣有限公司、励敏、张海娜、
励茂国、俞梅兰

宁波科珍车业有限公司、罗其达、华国
君、慈溪市宜美佳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万华制衣有限公司、宁波凯盈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市地图鸟工贸有
限公司、罗金达、金幼君、罗张根、宁波格
林纺织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天地特种钢有限公司、周仁
权、沈亚聪、浙江天地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慈溪市天骄不锈钢管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天地特种钢有限公司、慈溪
天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月月鑫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慈宝纤维有限公司、宁波北纬纺织
品有限公司、戚利永、慈溪市世茂化纤有
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16年5月5日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739号
郑艺：本院受理原告孙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
东商初字第 73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397号

陈聘：本院受理原告潘定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
于2016年8月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西郊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592号

温州市盛一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汪必武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
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8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
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796号
林道村、潘碎莲：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
本院（2016）浙 0303 民初 179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和 30 日内。
本案定于2016年8月16日上午8：50在本院状元人
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1319号

浙江建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被
告 浙 江 建 业 非 融 资 性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保 证 合 同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举 证 通 知 书、应 诉 通 知 书、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书、开庭传票、（2016）浙 0303 民初 01319 号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16 年 8 月
11日上午8：5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1531号

张燕罗、新昌县奥力丰轴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人本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燕罗、新昌县奥力丰轴
承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2016）浙 0303 民 初
01531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上午 8：50 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